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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月月月月27272727日遊行的訴求日遊行的訴求日遊行的訴求日遊行的訴求     教育局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今天（6月27日）就香港中學生聯盟關注本年度中五畢業生考試及出路事宜而舉行遊行，作出以下的回應。  I.  I.  I.  I.  教育局發言人就有關教育政策的回應如下教育局發言人就有關教育政策的回應如下教育局發言人就有關教育政策的回應如下教育局發言人就有關教育政策的回應如下：：：：     ＊政府理解本年度中五畢業同學的心情，但請同學們放心，除了升讀中六，你們還有很多選擇，例如，報讀副學位〈包括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職業教育課程、參加毅進計劃、轉讀新高中課程等。  ＊本年度香港中學會考約有86,500名中五學生報考五科或以上(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預計各類課程合共可提供88,000個學額，足以照顧同學們升學的需要。  [註:預計88,000個學額包括：預科課程預計學額35,000個、三年制副學位課程預計學額10,000個、毅進計劃預計學額15,000個、由職訓局、製衣業訓練局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提供的職業教育／配訓課程，以及勞工處的展翅計劃和青少年就業計劃預計學額約13,000個以及重讀中五預計學額約15000個。]  ＊同學們可以在2011年以自修生身份重考香港中學會考(會考)﹔2012年最後一屆大學三年制學士學位課程收生程序完結後，2013年及以後，所有學士學位、副學位等課程的收生，都會以香港中學文憑的成績，作為收生考慮基礎。因此，2011年度及以後，將不設中六收生機制，為免令學生有錯誤的期望，教育局將不會在官立、資助或直資學校開設中學會考班級。  ＊同學們可以在2011年以自修生身份重考香港中學會考(會考)。2011年度將不設中六收生機制，為免令學生有錯誤的期望，教育局將不會在官立、資助或直資學校開設中學會考班級。  ＊同學們可考慮轉讀新高中中五課程，並應考2012年的第一次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由於大部分新高中科目已涵蓋香港中學會考相關科目的內容，學生在課程銜接上應沒有太大困難。  ＊雖然通識教育科是新增科目，但它沒有固定的學習進度，學與教以當代議題為中心。同學們完成了五年的中學教育，已建立了一定的知識基礎、學習能力和技巧。若抱持積極的學習態度，加上老師從旁協助，應該能應付有關要求。  ＊同學們亦可選擇修讀副學位課程。在質素方面，可考慮通過評審的自資專上課程，詳情可瀏覽教育局自資專上課程網頁。目前，這些課程每年的學費約為26,600元至78,000元左右。為確保有志繼續進修的學生不會因經濟問題錯失求學機會，政府會



為修讀這些課程的合資格學生提供助學金及貸款。  有關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參考資料如下：  1）專上學生資助計劃(須經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最高的資助額包括:  - 應繳的學費助學金，但設有上限。2010/11學年的學費助學金上限為港幣60,610元；  - 上限為港幣3,210元、用以支付學習支出的助學金; 及  - 上限為港幣37,250元的生活費的貸款。  2）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須經過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最高資助金額為：  - 最高的助學金額相等於應繳學費、所屬學系的學習支出，以及必須繳付的學生會會費。學生資助辦事處約於2010年7月，把2010/11學年最高助學金額通知各間院校。  - 最高的貸款額用以支付生活支出。所有學生均有相同的最高貸款額。於2010/11學年的最高貸款額為$37,250 。  ＊同學們取得會考成績後，都希望第一時間報讀中六或其他課程。若待覆核成績結果發放後才展開中六收生程序，並不切合實際需要。   II. II. II. II.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發言人就考試收費及成績覆核程序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發言人就考試收費及成績覆核程序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發言人就考試收費及成績覆核程序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發言人就考試收費及成績覆核程序、、、、考試安排及規則考試安排及規則考試安排及規則考試安排及規則、、、、考生投考生投考生投考生投訴處理機制以及試題擬訂程序及其認受性等事宜的回應如下訴處理機制以及試題擬訂程序及其認受性等事宜的回應如下訴處理機制以及試題擬訂程序及其認受性等事宜的回應如下訴處理機制以及試題擬訂程序及其認受性等事宜的回應如下：：：：     考評局了解部分會考考生對今屆考試安排及試題方面存有不同意見，因此於2010年4月28日發信邀請香港中學生聯盟執行委會代表出席會議，討論同學提出的問題，聽取他們的意見，以及解答他們對各項考試流程及規則的疑慮。  我們亦曾多次致電香港中學生聯盟委員會成員商討會議安排，但有關同學表示需與其他聯盟成員商議，至今仍未收到回覆。  1) 考試收費及成績覆核程序  考評局屬自負盈虧的法定機構，考試的日常營運支出，並沒有接受政府資助。我們為考生所提供的服務，會收取必要的營運費用。  考評局釐定考試費時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考試的運作成本、社會經濟狀況與及考生的負擔能力等。有關的收費建議會交由考評局委員會審議通過，再提交政府



批核。考評局委員會由大專界代表、中學校長、教師及家長以及政府代表等組成，監督考評局的運作及發展。此外學生資助辦事處亦有考試費減免計劃，資助有經濟困難的考生 。  此外學生資助辦事處亦有考試費減免計劃，資助有經濟困難的考生。  考生申請覆核成績須繳交費用，若覆核後成績獲得提升，可獲退還有關費用。考生若有經濟困難，我們可按個別情況酌情考慮減免有關收費。  我們一直和教育局保持密切聯繫，協助覆核後成績評級獲提升而符合資格的考生報讀中六。教育局會因應個別考生的情况提供協助及作出適當的安排。  我們亦會把高級程度會考成績覆核的結果直接通知大學聯合招生辦事處，以便各院校適時重新考慮考生的入學申請。據了解，各高等院校的新生入學組會竭盡所能，務求所有申請入學的考生獲公平對待。高考考生如於申請升學時遇到困難，可直接聯絡我們尋求協助。  2) 考試安排及規則  為讓與考學校及考生及早知悉考試的安排及規則，考評局會在考試前一年的12月派發考生手冊。考生手冊首頁「重要事項」會列出該年考試規則的重要改動。我們亦會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傳媒、考評局網頁、短片及其他刊物等，提醒考生有關安排及規則。  除了考生手冊外，今年的各項轉變亦已於2009年底透過學校及不同渠道通知所有考生。考生必須按指示在考試時間內填寫考生編號及張貼條碼，兩項措施目的在於更清楚辨識考生的答卷，確保可準確處理及紀錄考生的成績；我們理解部份考生因不熟悉程序而未能於考試時間內貼好全部條碼，或於考試前開始貼上條碼；公開考試委員會會按個別情況酌情處理。  3) 考生投訴處理機制  考生應考時若有任何不滿，或發現任何異常事件，可以於指定時間內向我們提出，以便跟進調查。所有投訴均會由「常設委員會」根據「公開考試委員會」的指引處理。至於一些牽涉罰則或需作特別考慮的個案，則會交由「公開考試委員會」審議。「公開考試委員會」由大專界人士、中學校長及教師等獨立人士組成。考生若對「公開考試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亦可向獨立的「上訴覆核委員會」投出上訴覆核。「上訴覆核委員會」的成員分別來自法律界及高等院校等。  以上兩個處理公開考試事務的委員會均需向考評局委員會負責。  



4) 試題擬訂程序及其認受性  為讓教師及考生有更充足的時間預備考試，我們一般於考試前兩年公布考試課程及其評核準則。  公開考試各科目卷別設立審題委員會，負責有關試題的制訂工作。審題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擬題員、審題員及考評局評核發展經理。委員均為大學教授、具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課程或學科專家等；他們對課程的要求以及評核的準則都有充份掌握。  審題委員會通常會根據考試課程及水平要求，釐訂該年試題的擬題重點、試題分布及範圍，以便開展擬題工作。擬題員提交試題初稿後，審題委員會需定期舉行會議，審議、討論及修訂試題及評卷參考，直至委員對試題的深淺程度、試題分布及題目文字是否明確等感到滿意。審題期間亦會作多重校對，以確保試卷正確無誤，再將試卷付印。  我們一直致力為考生提供可靠、有效和公平的考試，未來會繼續優化擬題及審題程序。與此同時，亦會透過不同方式協助同學了解考試運作及有關要求。  - 完 -   2010 年 6 月 27 日 


